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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现代城市道路绿色发展的需要，规范我省路面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

材料生产、施工与检测，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绿色

环保、节能减排，促进我省道路建筑产业的创新发展，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等级路面的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生产和施工。其他景区、

住宅区、机场、港口、厂矿等路面上有安全警示或景观需求的交通标线也可参照

本规程执行。

1.0.3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材料性能、制备工艺、施工工艺及施工质量检测标

准除应符合本规程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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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长余辉发光材料 persistence luminescence materials

长余辉发光材料，是一种光致发光材料。在光源激发下，将获得的部分光能

储存起来，在激发停止后，以光的形式将能量缓慢释放出来，发出可见光。

2.0.2 余辉时间 persistence time

在规定的激光光源激发条件下，从激发光源停止照射至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

的发光亮度降至 0.32 mcd/m2的时间。

2.0.3 余辉亮度 persistence luminous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余辉时间内某一时刻的亮度。

2.0.4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pavement marking

coating

由长余辉发光粉、透明树脂、助剂、填料等调配而成的用于路面标线的涂覆

材料。

2.0.5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pavement marking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采用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涂覆

而成，下层采用普通路面标线涂料涂覆而成。上层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在外部光

源的辐射激发后能够蓄能并发光，在失去外部光源激发后能够自发发出荧光的道

路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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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涂 料

3.1.1 下层标线涂料的技术指标要求应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 280）及《道

路标线涂料标准》（GA/T 298）等现行标准的规定。

3.1.2 上层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1.2的要求。

表 3.1.2 涂料的技术指标

指标 单位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涂层外观 -
固化后，应无皱纹、斑点、起泡、裂纹、脱

落、粘胶现象、涂层基体应透明。
目测

色度性能 - 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不出现明显的变色 目测

逆反射系数 mcd·lx-1·m-2 白色，≥150；黄色，≥100 GB/T 21383

余辉

亮度

10 min

mcd/m2
>2000

JT/T 9671 h >300

3 h >80

余晖时间 h ≥10 JT/T 967

附着力 级 3 GB/T 1720

耐水性 - 水中浸泡 24h无异样 GB/T 1733

磨损失重 mg ≤150（JCT1015） GB/T 1768

干燥固化时间 h ≤12 JT/T 280-2004

摩擦摆值 BPN ≥45 GB/T 0964

耐高低温性能

JT/T 967
-

表面无粉化、斑点、气泡、裂纹或外观不均

匀等痕迹，发光性能应保持在试验前 75%

以上。

JT/T967-2015

耐酸碱性能

JT/T 967
-

表面无粉化、斑点、气泡、裂纹或外观不均

匀等痕迹，发光性能应保持在试验前 75%

以上。

JT/T967-2015

耐盐雾腐蚀性能

JT/T 967
-

表面无粉化、斑点、气泡、裂纹或外观不均

匀等痕迹，发光性能应保持在试验前 75%

以上。

JT/T967-2015

耐老化性能

JT/T 967
-

表面无粉化、斑点、气泡、裂纹或外观不均

匀等痕迹，发光性能应保持在试验前 75%

以上。

JT/T967-2015

3.2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制备

3.2.1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由透明耐磨树脂、发光粉、玻璃微珠及助剂等按

照一定比例调配形成，标线涂料配方如表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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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涂料配方

组分 质量占比（%）

透明耐磨树脂 15~20

发光粉 10~40

玻璃微珠 30~60

其他助剂 1~3

注：1. 透明耐磨树脂宜采用双组分树脂，也可采用热熔型、溶剂型或气固性透明树脂，

其可见光透过率要求达到 90%以上。

2. 玻璃微珠宜采用折射率1.50~1.64的普通透明玻璃珠和折射率1.93左右的高反射

玻璃微珠按照 1:1的质量比复配混合而成，粒度宜为 20目~50目。

3. 对于不同种类的发光粉，可根据室内试验，调整其掺量。

3.2.2 热熔型、溶剂型和气固型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组分；

（2）先将玻璃微珠加入混合釜，然后一次加入透明耐磨树脂组分及助剂，

热熔型需加热至熔融状态；

（3）边搅拌边加入长余辉发光粉，搅拌均匀后制得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

料。

3.2.3 双组分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树脂组分 A和长余辉发光粉按照配方比例进行搅拌混合均匀，得到

涂料组分 A；

（2）按照固化效率确定涂料组分 A和组分 B（固化剂）的比例，并按照此

比例装料；

（3）玻璃珠单独装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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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设置标线的路表及既有标线表面应清洁干燥，无松散颗粒、灰尘、沥青、

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作业面上有泥污或其他不易清除的杂物时应使用钢刷式打

磨机进行彻底清除。

4.1.2 下层标线涂料的颜色为白色或黄色，应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 280）

的要求。

4.1.3 标线宽度、虚线长及间隔、点线长及间隔、双标线间隔，均应按现行规定

执行。

4.1.4 所有标线应具有顺直、平顺、光洁、均匀及精美外观。

4.1.5 透水路面上、下两层标线宜采用点状透水标线或絮状透水标线施工。采用

透水标线时，标线透水系数应大于 3600 ml/min。

4.1.6 喷涂标线时，应有交通安全措施，设置警告标志，阻止车辆及行人在作业

区内通行，防止将涂料带出或形成车辙，直至标线材料充分干燥。

4.1.7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在达到规定干固时间之前，应禁止车辆碾压或者灰尘

污染，做好防护措施，以保证道路标线具有良好的发光效果。

4.1.8 在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材料表面干硬之后，应检测其磨损以及摩擦性能，

性能达到表 3.1.2要求之后即可开放交通。

4.2 施工设备

4.2.1 热熔型、溶剂型和气固型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下层涂料的施工宜采用自

行式划线车，也可采用手推式划线车；双组分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宜采用带有多

个材料组分罐和喷枪的喷涂机施工。

4.2.2 对于排水沥青路面双组分长余辉发光絮状标线，可使用带有多个材料组分

罐和喷枪的喷涂机进行施工。

4.2.3 对于排水沥青路面双组分长余辉发光点状标线，宜采用双组分点状挤压标

线机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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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施工前应先确保施工设备无堵、漏问题，宽度满足施工要求，设备运转正

常，安全保障措施完备。

4.3 施工方法

4.3.1 对于新建道路，为了保证长余辉发光标线的发光效果，应分成两阶段进行

施工。

1 第一阶段，涂覆常规道路标线涂料。

2 第二阶段，在普通标线材料之上涂覆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

4.3.2 对于已有道路标线，可先对既有标线表面进行清理之后，采用相应设备进

行涂覆施工。

4.3.3 对于新建道路或需重新涂覆路面标线的，按照图 4.3.3所示施工工序进行。

对于既有道路标线涂覆长余辉发光涂料的，除去图 4.3.3中的放样和刷涂底料工

序。

图 4.3.3 透水路面热熔型标线施工工序

4.3.4 在标线材料运往工地前，应提供所采用材料样品及出厂检验合格证书，所

有运往工地的材料质量均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4.3.5 到达现场以后，充分利用标志、路栏等安全设施管理好行人和车辆并严格

按照操作规则施工，以保证路人和操作人员的安全，确保施工全过程安全。

4.3.6 检验并计量合格施工所需材料，按照相应规范要求准备施工材料。

4.3.7 可用扫帚、板刷、干燥器等工具使路面保持清洁、干燥，确保路面无松散

颗粒、灰尘、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

4.3.8 严格按照设计图标明的位置和图形进行标线位置量测，确定标线正确位置。

4.3.9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材料在干硬之前应加强污染防护，避免标线粘结强度

降低以及损害标线的发光效果。

4.3.10 划线结束后，检查标线的厚度、尺寸、玻璃珠的撒布量及标线的形状等，

对不符合要求的标线进行修整，去除溢出和垂落的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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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及时整理施工机械，扫除施工残留物，确保施工现场的清洁。

4.3.12 标线面层长余辉发光材料喷涂结束并待其干硬之后，检测其强度和摩擦

系数，满足要求即可开放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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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质量检测

5.1 施工结束后，应对工后施工质量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及要求见表 5.1：

表 5.1 工后检测项目级要求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质量标准 试验方法

涂层外观 -

固化后，应无皱纹、斑点、

起泡、裂纹、脱落、粘胶现

象、涂层基体应透明。

目测

防污性能 20点/项目

表面的污渍很容易清扫，表

面无明显灰尘粘附，汽油很

容易擦拭干净

随机选取 20处标线

样本，分为两组，然

后在一组试验样本

上洒满灰尘，另一组

试验样本上涂覆一

层汽油，放置 24h后，

统计每个样本上灰

尘和汽油的清理状

况。

逆反射系数 mcd·lx-1·m-2 白色，≥150；黄色，≥100 GB/T 21383

余晖时间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10 h JT/T 967

余辉亮度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80 mcd/m2（3小时） JT/T 967

防滑性能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45 BPN GB/T 0964

位置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允许误差±30mm GB16311

厚度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设计值±0.2mm GB 16311

长度及间断

线纵向间距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设计值±5‰mm GB 16311

宽度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允许误差 0~5mm GB16311

设置角度 每公里不少于 5点 允许误差±3° GB1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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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用词说明

1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规程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规范、

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规程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或团体标准时，表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在本规程条文中引用其他条文时，应采用“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

第*.*.*条的规定”或“按本标准（规范、规程）第*.*.*条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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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公路蓄能型长余辉发光交通标识》JT/T 967

2 《路面标线涂料》 JT/T 280

3《道路标线涂料标准》GA/T 298

4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 16311

5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6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 D82

7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GB/T 10125

8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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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几年我国长余

辉发光材料及其在道路工程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规、

标准，并依托实体工程项目，对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材料配比、技术性能、施

工设备和工艺以及施工质量检测标准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院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够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应用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

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

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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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路面标线在道路中主要起到管制和引导交通的重要作用。为了提高路面标

线夜间可视性，目前主要采用反光型路面标线，通过在标线涂料添加玻璃微珠来

反射灯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夜间道路交通标线的可视性。然而，在外部光源强

度和照射角度达不到一定条件时，反光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起不到增加夜间标线

可视性的作用。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采用蓄能型自发光材料，通过白天吸光

储能-夜间自发光的方式实现路面标线在夜间自行发光，无需其他任何光源，可

数小时持续发光，发光强度高，能够显著提高夜间路面标线的可视性，从而可以

降低夜间交通事故率，大大增加道路行车安全性，同时具有显著的低碳环保效益。

国内外对长余辉发光材料的研究和应用有一定的基础。不同生产、施工工艺

条件下，长余辉发光路面涂料的耐候性、发光强度和余晖时间参差不齐，缺乏统

一的材料标准、制备和施工工艺标准及质量检测标准。针对此问题，规程编制组

基于依托项目研究成果，经过深入调研、充分验证，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科研成果

和工程实践经验，并在征求众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程。

1.0.2 本规程主要适用于我国各等级路面的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生产、施工和检

测。主要用于夜间缺少照明条件或照明条件不足的各等级公路与城市道路，可有

效提高路面标线可视性，显著降低交通事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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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长余辉发光材料 persistence luminescence materials

长余辉发光材料，又称夜光材料，是一种光致发光材料。其基本发光原理是

在光源激发下，将获得的部分光能储存起来，在激发停止后，以光的形式将能量

缓慢释放出来，发出可见光。

新一代长余辉发光材料以稀土离子为激活剂，碱土铝酸盐为基质的无机发光

体系，发光强度和余晖时间是传统硫化物发光材料的 10倍以上，而且不含有对

人体有害的放射性物质。

长余辉发光材料广泛应用于隐蔽照明、紧急照明以及夜间需要显示的场合。

如护栏、车标、路标、消防安全标志、路面标识标线等。

2.0.2 余辉时间 persistence time

采用照度 1000 lx的标准计发光源激发 10 min，然后停止，从激发光源停止

照射至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发光亮度降至 0.32 mcd/m2的时间。

2.0.3 余辉亮度 persistence luminous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余辉时间内某一时刻的亮度。通用的测试长余辉发光材

料的余辉亮度测试及方法采用照度 1000 lx的标准计发光源激发 10 min，停止激

发后测试其 10 min、1h、3h之后的余辉亮度。

2.0.4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pavement marking

coating

为了增加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余辉发光强度、发光时间以及耐久性，长余

辉发光路面涂料采用透明耐磨树脂、发光粉、玻璃微珠及助剂等组成。其中，黏

结基体材料应选用可见光透过率达到 90%以上的透明树脂，并且具有一定的耐磨

要求。为了增加光通路长度及充分利用长余辉发光材料的储能发光性能，采用玻

璃微珠作为透光填料。

按照涂料固化形式分为：热熔型、溶剂型、气固型、双组分型长余辉发光标

线涂料。

2.0.5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pavement marking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采用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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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下层采用普通路面标线涂料涂覆而成。采用长余辉发光粉作为发光材料，

在外部光源的辐射激发后能够蓄能，在失去外部光源激发后能够自发发出荧光的

道路标线，起到管制和引导交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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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涂料

3.1.1 由于长余辉发光涂料采用透明树脂，可见光的透过率超过 90%，为了增加

白天路面标线的可视性与区分度，需要涂敷在有色基体上。因此，长余辉发光路

面标线包括两层材料，上层采用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下层采用普通路面标

线材料。

3.1.2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涂覆固化后，需要满足诸如外观、发光性能、力

学性能及耐久性能的要求。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掺加透明树脂和玻璃微珠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实际

发光效果，涂敷在白色或者黄色普通路面标线之上后，对逆反射系数也提出了一

定的要求。

余辉亮度和余晖时间是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技术指标，关

系到实际使用效果，增加夜间路面标线的可视性，提高夜间行车安全性。规程编

制组对这两项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充分调研国内外同类材料的实际使用效果，

并综合考虑了不同材料掺配比例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指标要求。

干燥固化时间是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影响开放交通时间，不同材料具有不同

的固化时间，统一干燥固化时间不大于 12小时。

附着力、摩擦摆值是衡量行车安全性的主要技术指标。施工完毕的长余辉发

光标线应该具有一定的摩擦性能，满足现行道路规范标准的要求。

耐水性、耐磨性、耐高低温性能、耐酸碱性能、耐盐雾腐蚀性能以及耐老化

性能是决定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耐久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复杂道路环境下，需

保障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材料的长期使用性能。

3.2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制备

3.2.1 考虑到施工作业对交通管制的影响，要求干燥固化时间越短越好，这就决

定了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的选择。由于双组分树脂固化时间可精确控制，因

此透明耐磨树脂推荐采用双组分树脂。在不影响正常道路交通的情形下，也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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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溶剂型或气固型透明树脂。但是透明耐磨树脂的可见光透过率要求达到 90%

以上。

玻璃微珠主要指粒径小于 1 mm的实心玻璃珠，道路工程中一般采用反光型

玻璃微珠和填充用玻璃微珠。反射用玻璃微珠一般具有较高的折射率（1.8~2.2），

作为反光用最合适的是折射率为 1.93的玻璃微珠，可以比较完美地折射回平行

光线。考虑到还需要利用玻璃微珠的透光性，以增加长余辉发光粉的受光、发光

面积，推荐采用折射率 1.5~1.64的普通透明玻璃微珠和折射率 1.93左右的高反

射玻璃微珠按照 1:1的质量比复配混合而成。由于玻璃微珠的粒径对标线发光的

效果也具有较大影响，因此推荐选用 20目~50目玻璃微珠。

发光粉种类和性能对发光路面标线的实际发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考虑到经

济适用性，对于不同种类的发光粉，可根据室内试验，调整其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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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6 在透水路面上进行标线施工时，应保证对路面的孔隙不造成堵塞。上下两

层标线宜采用点状透水标线、絮状透水标线的形式施工，使标线区域留有裸露的

路面，水能够通过标线空隙流过，加强路面的整体排水效果。中央分隔带的车行

道边缘线可采用热熔标线或者透水标线，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宜采用絮状透

水标线，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和硬路肩的车行道边缘线宜采用点状透水标

线。采用透水标线时，标线的透水系数应大于 3600 ml/min。

4.2 施工设备

4.2.1 热熔型、溶剂型和气固型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下层涂料的施工宜采用自

行式划线车，也可采用手推式划线车；双组分长余辉发光标线涂料施工宜采用带

有多个材料组分罐和喷枪的喷涂机。手推式划线车的线宽一般可采取换涂斗的方

式来改变，也可采用拼涂的方式加倍所涂标线的宽度。常用涂斗宽度是 100mm，

150mm，200mm。

4.2.2 排水沥青路面双组分长余辉发光絮状标线的施工，可使用带有多个材料组

分罐和喷枪的喷涂机。组分 A和发光粉的混合料可装载于组分罐 A，固化剂装

载于组分罐 B，玻璃珠装载于组分罐 C中。各组分由喷枪 1、2、3分别喷出。根

据划线车的行进速度来调整个喷枪的喷出速度，以保证组分 A和组分 B的混合

均匀性以及玻璃珠的反光效果。

4.2.3 排水沥青路面双组分长余辉发光点状标线宜采用双组分点状挤压标线机

进行施工。点状挤压标线机包括液压或气压控制系统、标线系统和动力系统。标

线系统包括涂料、固化剂、清洗液罐、玻璃珠罐、玻璃珠喷枪、混合器以及挤压

成型机构。

4.3 施工方法

4.3.1 第一阶段涂覆常规道路标线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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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熔型标线涂料，施工时，将涂料投入熔融釜中，熔化呈熔融流动状态

后，放入手推式划线车的保温熔融料斗中，然后将溶融涂料装入划线斗中，并保

温使物料保持熔融状态（标线熔融状态不能超过 4h），然后按照规划进行底层标

线的涂覆。

对于其他类型标线涂料的施工，可先调配好涂料，装入划线车，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施工。施工完毕，待路面标线彻底干硬之后，按照《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

求和检测方法》 GB/T 16311进行检测，合格之后进行第二阶段长余辉发光路面

标线涂料的施工。

第二阶段，将调配好的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混合料或者各组分材料加入到划

线车料斗或组分罐中，并开启动力设备，调试完毕后，在普通标线材料之上涂覆

长余辉发光路面标线涂料。


